
2006 年 3 月 28 日  
資料文件  
 

立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
 

檢討勾地表制度及是否需要恢復定期土地拍賣   

 

目的  

  本文件向議員提供資料，講述定期土地拍賣和優化勾

地表制度的運作，以及說明當局就有關建議恢復定期土地拍

賣的立場。  

 

土地供應  

2.  當局的施政方針是確保樓市穩健發展。我們的政策是

提供充足的土地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。  

 

定期土地拍賣  

3.  拍賣政府土地歷史悠久，首次拍賣據悉是在 1841 年

舉行。以 1998 至 2002 年期間而言，政府按年公布一個賣地

及土地發展計劃。  

 

4.  樓市在九十年代末期下滑。當時，不論市況如何或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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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商是否有意競投，土地拍賣仍如常舉行。換言之，土地供

應並非市場主導。再者，即使發展商屬意已經納入定期土地

拍賣計劃的某幅土地，亦須等待該地推出拍賣。供應土地的

時間亦非市場主導。在定期土地拍賣的制度下，土地供應無

論在數量和時間方面，均不能配合發展商對土地的需求，無

助樓市穩健發展。  

 

暫停定期土地拍賣  

5.  亞洲金融風暴發生後，當局自 1998 年 6月 22日至 1999

年 3 月 31 日暫停賣地 9 個月。賣地制度於 1999 年 4 月 1 日

恢復運作。與此同時，當局推出供申請售賣土地表(又稱「勾

地表」) 制度，與定期土地拍賣並行。當局同時實行土地拍

賣計劃和勾地表制度，由市場決定可供批售土地的理想數量

和增推土地的時間。這做法亦提供彈性，有助政府達到穩定

樓市的目標。  

 

6.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在 2002 年 11 月 13 日發表房

屋政策聲明，為房屋政策重新定位，認為土地供應須由市場

需求決定。因此，政府決定停止定期土地拍賣。與此同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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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於市場失衡和供應嚴重過剩的情況，政府亦決定暫停勾地

表制度，直至 2003 年年底，而日後新土地只會以勾地方式

提供。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在 2003 年 10 月 15 日宣布由

2004 年 1 月起恢復勾地表制度。隨着地政總署署長在 2004

年 1 月 9 日公布 2004-05 年度的勾地表，政府土地正式恢復

出售。  

 

勾地表制度  

7.  在勾地表制度下，政府每年公布一個供申請售賣土地

表。發展商對「勾地表」內任何一幅土地有興趣的話，可以

向政府提出申請，申請人必須為購買該幅土地開出最低價格

及繳交按金。在恢復勾地表制度當時，如果申請人的出價達

到政府按公開市場價格所作的地價評估，政府接受該幅土地

可獲勾出以公開拍賣或招標的形式出售。 

 

優化勾地表制度  

8.  為便利勾地，我們優化勾地表制度的運作，並先後在

2005 年 3 月及 6 月推出改善措施，使制度的運作更為暢順。

這些措施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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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年 3 月 4 日公布的措施  

(a) 簡化保證金的規定，把金額劃一定為土地投標價

格的 10%，上限為 5,000 萬元；  

(b) 規定發展商在提出初步勾地申請時，必須一併提

交正式協議和保證金 (因而把時間縮短兩星期 )；  

(c) 把發出公眾告示的時間由三星期縮短至兩星期；

以及  

(d) 按月在地政總署網頁公布署方就各幅未能成功勾

出的土地曾接獲的申請次數。  

 

2005 年 6 月 21 日公布的措施  

(e)  接納最少達到公開市場價值 80% 的出價，作為啟

動拍賣或招標的勾地價。  

 

現況  

9.  勾地表制度自 2004 年 1 月恢復運作以來，共售出 9

幅土地，地價收入約為 3 百億元。其中 3 幅是在推出簡化措

施後勾出和售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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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立場  

10.  我們堅信土地供應須由市場主導，並要讓市場靈活地

決定何時和有多少土地出售。在這方面，一如我們一再重

申，新土地會繼續以勾地方式提供。樓市必須在清晰穩定的

政策下發展。樓市維持穩健符合社會整體利益。政府目前並

無計劃恢復定期土地拍賣。  

 

11.  除了勾地表外，發展商可從其他渠道獲得土地供住宅

及商業發展，例如在公開市場購買土地、收購及整合現有物

業作重建、 (透過契約修訂或換地 )修改手上地皮的土地契約

作有關發展用途，以及參與兩鐵和市建局的物業發展項目。

此外，根據住宅物業市場最新的資料，市場上尚有大約 55 000

個未售或建造中的單位。因此，未來數年土地及私人住宅單

位供應將會充足。  

 

12.  對於有建議將商業／商貿用地，作有限度的定期拍

賣。我們考慮這項建議時，會仔細聆聽各有關人士、立法會

議員和大眾的意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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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「高地價政策」的指控 

13.  外界一直有所謂「高地價政策」的指控，但這些指控

並無根據。目前，土地供應基本上由市場主導，可供發展的

土地供應充足，例如透過勾地表、重建發展私人市場的現有

物業、就發展商所擁有土地進行契約修訂／換地，以及參與

兩鐵與市建局的物業發展項目，均可提供所需土地。  

 

土地及住宅物業的供應──發放資料 

14.  我們明白住宅物業的作用是滿足本港市民的住屋需

要，也是本港家庭的一項重大投資。在這方面，房屋及規劃

地政局會繼續監察市場上住宅單位的供應。當局會擬備全面

的房屋供應資料，每 3 個月發放一次，以密切監察樓市狀

況。房屋統計數字亦會在局方網頁上公布。使公眾及業界更

理解及清楚房屋供應情況及在掌握足夠資訊的情況下作出

決定。  

 

15.  至於土地供應，地政總署署長在 2006 年 3 月 17 日公

布 2006-07 年度的勾地表 (見附件 )。表內共提供 45 幅土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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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28 幅為原有土地，另有 17 幅新增土地。這些土地包括

33 幅住宅用地及 12 幅商貿／商業用地。視乎最終進行的發

展項目，住宅用地面積合共約 29.6公頃，估計可建成約 14 000

個單位。在這些住宅用地中，有 10 幅位於港島、9 幅位於九

龍、14 幅位於新界及離島。至於 12 幅商貿／商業用地的面

積合共約 8.7029 公頃，位於不同地方例如中環、九龍灣、荃

灣、天水圍、西貢、沙田及觀塘等。在該 12 幅土地中，有 7

幅可即時作酒店發展用途，其餘的則須在獲得規劃許可後才

可作酒店發展之用。我們又在新勾地表中提供多幅面積較小

的土地，以便小型發展商參與，並為市場提供更多選擇。表

內共有 18 幅面積 0.5 公頃以下的土地。我們亦繼續提供多幅

適合作豪宅發展的土地，包括位於廣播道、山谷道、波老道、

聶歌信山道、淺水灣道、白石角等的土地。我們相信，新的

勾地表能提供均衡的土地組合，發展商對這些土地應感興

趣，同時亦能滿足社會的發展需要。  

 

呈閱  

16. 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 
2006 年 3月 18日 










